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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涨，产品供不应求，甲公司为了充分满足议价水泥的供应，停止

月了向 年乙公司发货， 月至 个月内，乙公司多次催货

仍未见甲公司发货。乙公司只得陆续购买高价水泥以应付市场急

需。 年 月过后 年 月又向，水泥开始滞销，甲公司于

乙公司发运化肥 吨。其时，乙公司已不需如此多的水泥并且库

容已达到饱和。货到后，乙公司立即电告甲公司：“停止发货，立

即协商”。双方在协商过程中， 批乙公司提出合同中约定全年分

发货即按季度发货。现仓库已满，水泥无存放地方，并且库存水泥

完全够用还有节余，要求解除合同。甲公司则认为合同并未约定按

季履行，而且自己第一批发货已按约履行，对方无权拒绝受领发运

吨水泥，未履行的合同部分不能随意变更解的 除。双方在协商

过程中 吨水泥运至，乙公司只得把水泥堆放，甲公司又将最后

在仓库门口。时值夏季阴雨，水泥被雨水冲泡损失严重，乙公司为

减少损失只得降价处理。

万元。乙甲公司发货后，要求乙公司支付余款和运费 公司

认为甲公司没有遵循公平、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合同，强迫别人受

第 一 章 　　导 论

案例 民事活动中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

【案情摘要】

年 月 日，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一份水泥购销合

同。合同约定： 年 吨，全，由甲公司供应乙公司水泥

分 批由甲 吨，每吨 元公司运送至乙公司， ，运费每批

与货款在每批收货后结算。

年 月，甲公司向乙公司发运了 吨水泥，乙公司立即

支付了货款及运费 月以后，议价万元。 年 水泥价格不断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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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，损人利己，故拒付货款。甲公司索款不成，遂向人民法院起

诉，要求乙公司履行合同，支付余款及运费。乙公司则反诉甲公司

不恰当履行，应承担违约责任，并要求解除未履行的合同。

【法律问题】

甲公司的行为是否违反了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？

【参考结论】

甲公司的行为是违反了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。

【法理、法律精解】

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制定、解释、执行和研究我国民法的指导

思想，是进行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法律准则，其基本内容有普遍的

约束力，也是指导民事立法和司法机关审判活动的原则。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（以下简称《民法通则》）第 条对条至第 民

项：身份平等法的原则作了规定，概括起来大致有 原则、意思自

治原则、诚实信用原则、公共利益原则。另外还包括保护公民法人

合法民事权益的原则、等价有偿原则、公平原则、遵守法律和国家

政策的原则。本案例中，甲公司的行为主要是违反了民事活动中的

诚实信用原则。

《民法通则》第 条还规定，民事活动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。

该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做到以下两个方面：一是应该以

诚实信用的方式行使权利。权利人无论是行使财产权还是行使人身

权均应尊重国家、集体和他人的利益，以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利并获

得利益，不得以损害他人为目的而滥用民事权利。二是应依诚实信

用的方式履行义务。在订立合同时，应依法如实陈述财产状况以及

其他应当陈述的事项，不得隐瞒事实真相、以假乱真，对于是否能

承担某项义务应慎重考虑，不可自不量力，随意拍板成交；在订立

合同以后，应认真依照合同安排生产和经营活动，自觉履行义务。

在本案中，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一份水泥购销合同，双方在

合同中明确约定由甲公司供应乙公司水泥 吨，全年分 批由甲

公司运送至乙公司。在订立合同后由于议价水泥价格不断上涨，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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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供不应求，于是甲公司便停止向乙公司供应水泥，转向市场进行

高价销售。当市场水泥价格下跌时，甲公司便将 吨水泥全部运

至乙公司，造成乙公司水泥无地方存放的情况，使乙公司遭受巨大

损失。甲公司的行为就违背了根据民事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，甲

公司在订立合同后应依照诚实信用的方式来行使自己的权利时，也

要依照诚实信用的方式履行义务。故此，甲公司应根据其过错程度

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，赔偿乙公司所遭受的物质损失。

案 民事活动中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例

【案情摘要】

年 月 日，长春市对外经济贸易公司（以下简称外贸

公司）与长春市朝阳房地产开发公司（以下简称房地产公司）签订

房屋购销合同一份。合同约定：房地产公司将其所建的长春大街与

近埠街路口西侧的 号楼，自西端从 米起至 米止一至六层

的楼房，建筑面积约 平方米，售给外贸公司，售价为每平方

米 元，总售价为 万元。外 日内预贸公司于合同订立后

付 年房款 月下的 旬付，即 万元 万，即；

万元，待工程交工验收合格后结清。房元；余款 屋交付使用期

年年底，双方按国家规定的质为 量规范进行验收，并办理交

接手续。在 万合同签订后，外贸公司于 年 月 日付款

元，同年 月 日付款 万元，余款 万元未付 年。

月该工程完工，同年 月 日经长春市质检站验收合格。在施工

期间，由于市场建材价格大幅度上涨，长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与中

国建设银行 月、长春分行分别于 月联年 合下发了《关于

年上半年建设工程材料限价及价差调整的通知》及《关于

年建设工程材料价格及价差调整的通知》两个文件。这两个

文件 月规定，从 日起，建筑工程结年 算以原合同所订直

接费用的 ％计取上涨价差。于是，房地产公司报经长春

市房屋开发管理办公室审核，将原订房价每平方米 元，调整

元，其中计划利润每平方米 元至每平方米 ，据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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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产公司通知外贸公 月司于 年 日前结清余款，并追

万元（按每 元减去 元计）加房屋调价款 平方米

外贸公司不同意上调房价，遂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。

【法律问题】

对上述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中出现的情事变更情况，能否适

用情事变更原则？

【参考结论】

对上述双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中出现的情事变更情况，原则上

可以适用情事变更原则。

【法理、法律精解】

所谓情事变更原则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，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

事人的原因发生情事变更，导致合同的基础动摇或丧失，若继续维

持合同原有效力显失公平，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。

因情事变更而解除的合同适用的条件有：第一，须有情事变

更，即订立合同时作为合同基础及环境的客观情况发生异常变动；

第二，须该情事变更之发生不可归责于当事人；第三，情事变更须

发生在合同成立并生效后，至合同关系消灭前；第四，须该情事变

更有不可预见的性质；第五，须维持合同原有效力显失公平。

在民法理论中，对在履行合同中出现的情事变更情况，应适用

情事变更原则，虽然我国《民法通则》未明确规定该原则条款，但

在审判实践中依照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和立法精神，对一

些情事变更案件作出过正确判决。虽然我国现行合同法未对情事变

更原则作出规定，但由于《民法通则》明文规定了公平原则、诚实

信用原则，而情事变更原则正是公平原则、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

化，民法基本原则既是立法的原则，又是执法和守法的原则，具有

普遍的约束力，对此类案件依情事变更原则进行裁判，也符合《民

法通则》所确立的基本原则精神。

关于情事变更原则的立法有两种不同方式：一是特别民事立法

方式，二是将情事变更原则制定成概括性条文，规定在民事实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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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即民法典中作为一条法律原则。我国目前尚未确立情事变更原

则，但在现行立法的基础上，应该大胆地借鉴国内外的理论和审判

实践经验，通过立法方式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情事变更原则，使

得在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案件有法可依。

本案中，在双方当事人签订购房协议后，在履行协议的过程

中，由于建材价格上涨，从而使新建房屋的成本价格大幅度增加，

这种情事是房地产公司不可预见不可避免、不能克服的。如果按

原合同执行 根据立法精，对房地产公司来说，就显失公平。所以

神和国内外立法和审判经验的规定变更合同，上调房屋价格，使不

正常的市场风险由双方分担，以衡平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冲突，是合

理、合法的。

案例 民事活动中公平原则的适用

【案情摘要】

年 月 日上午，甲委托北京市某运输公司为其运输一

车服装到石家庄某百货公司。该运输公司委派司机乙承运这批货，

出发前，甲以没时间亲自随车前往为 万元带回，由委托乙将货款

并言明此举纯系乙义务帮忙，并无报酬。后甲电告石家庄某百货公

司把货款交给乙。乙于当天中午送货到石家庄，在分两地卸货期

间，该 万元交给乙。乙清点以后就将该货款随意百货公司将货款

放在驾驶室内，待卸完货再上驾驶室时却发现货款已丢失。事后，

甲、乙双方为 万元的货款赔偿问题发生了争议。

甲认为，乙受其委托将货款 万元在带回的途中不慎将货款

丢失，侵犯了自己的财产权益，乙应当返还全部货款 万元。

乙认为，自己受甲之托带货款并不慎将其丢失属实。但他为甲

带货款纯属义务性的，是善意行为，故应减轻其责任。他表示只愿

返还部分货款。

【法律问题】

甲和乙是何种法律关系？本案是否可以适用民法中的公平原则

由乙承担部分损失？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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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参考结论】

甲和乙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，本案可以适用民法中的公平原则

由乙承担部分损失。

【法理、法律精解】

本案中，甲、乙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。根据案情来看，乙对甲

的货款的遗失是有过错的。就乙在代理过程中的过失行为，根据

《民法通则》第 条 款规定：“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第

人造成损害的，应当承担民事责任。”因此，乙对货款的遗失给甲

造成的财产损失，应承担违反委托代理协议的相应责任。

乙因疏忽大意未履行好代理职责，造成了货款的遗失明显存在

条关于“当事人对过错，因此不能适用我国《民法通则》第 造

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，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

任”的规定。本案酌情减轻乙的责任，由甲自行承担部分损失，是

基于公平原则，法律依 条关于民事活动应遵据是《民法通则》第

循自愿、公平、等价有偿、诚实信用的原则。这一原则中规定的

“公平”有三层含义： 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参加民事活动机会要

均等，相互间应公平对待； 民事主体在权利和义务的承担上要

对策；（３）民事主体承担民事责任要合理。它强调“利益均衡”，

要求民事主体应本着公平的观念实施民事行为，作为司法机关应根

据公平、合理观念处理案件。本案乙的善意、无偿的帮助行为在道

德上是值得褒扬的，但他与甲之间的代理协议对双方产生的后果却

显失公平，因此，根据公平理念对他这种无偿服务而发生的过失损

害，是可以适当减轻其责任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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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　　民事法律关系

一、物的种类

主物和从物的法案例 律关系

【案情摘要】

年 月，四川省安岳县油平村和羊角村为耕作方便，互

换 亩耕地，其中油平村土地上栽了了 棵苹果树苗，双方换

地时对树苗的所 年，因有权归属未作约定。至 棵树苗已

长高并结果实，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，油平村就以当时并未明确商

定树苗归羊角村为由，要求羊角村承认这些树木仍归油平村，羊角

村不同意，双方为此发生纠纷。油平村遂诉至法院，请求将 棵

苹果树判归己有。

对于此案有三种意见：

第一种意见认为，既然双方当时未约定树苗的所有权随土地的

转移而转移，那么，对树苗就未作处分，其所有权并不随着土地所

有权的转移而当然转移，因此，树苗成材后的现树木应判归油平村

所有。

第二种意见认为，尽管这些树苗不因土地的转移而当然转移，

但几年来这些树木毕竟生长在羊角村的土地上，汲取着羊角村土地

的肥力，根据公平原则，应由双方对树木平分。

第三种意见认为，在双方互换土地的当时，就树苗与土地的关

系而言，树苗属于从物，土地属于主物。既然双方对树苗的所有权

归属未作约定，那么，根据从物附属于主物的原则，应认定树苗在

当时已转移给羊角村，因此，树苗成材后的现树木当然属于羊角村

所有。应当判决驳回油平村的诉讼请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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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法律问题】

你认为上述哪一种意见正确？ 棵树苗的所有权是否随其附

着的土地的转让而转移？

【参考结论】

上述第三种意见正确； 棵树苗的所有权应随其附着的土地

的转让而转移。

【法理、法律精解】

主物和从物是根据互相关联的物在作用上的主次所作的分类，

凡是两种以上的物相互配合，因一定经济目的结合在一起时，起主

要作用的物是主物。属于同一主体、非主物的成分、配合主物的使

用而起辅助作用的物为从物。不少国家的民法一般对从物作出界

定，而对主物不设明文。我国民法通则既未规定主物，又未规定从

物，但我国民法理论一直承认主物和从物的分类法，而且有关的司

法解释也采用了这种分类法。

区分主物和从物的实际意义在于主物的处分及于从物，也即

“从物随主物”，这是民法上“从随主”原则的具体适用和体现。从

理论上说，既然主物和从物拥有不同的所有权，主物的处分不能当

然地及于从物，但正是基于从物在效用上对主物的补助作用，法律

才认可主物的处分及于从物。对此，我国已有明文规定。最高人民

法院《关于贯彻执行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〉若干问题的意见

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民法通则若干意见》）第 条规定“：有附属

物的财产，附属物随财产所有权的转移而转移。但当事人另有约定

又不违法的，按约定处理。”在上述规定中，“财产”是主物的同义

语，“附属物”是从物的同义语。本规定表明，在我国除当事人有

相反约定者外，从物的所有权随主物的所有权转移而转移。从理论

上讲，主物设定负担时其效力也及于从物。在上述案例中，在双方

互换土地的当时，就树苗与土地的关系而言，树苗属于从物，土地

属于主物。既然双方对树苗的所有权归属未作约定，那么，根据从

物附属于主物的原则，应认定树苗在当时已转移给羊角村，树苗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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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后的现树木当然属于羊角村所有。既然双方对其所有权未作约

定，那么，树苗的所有权当然随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而转移。

二、民事权利的类型及其保护

肖像权与著作权的冲突和案例 协调保护

【案情摘要】

年 月 日，北京市某歌舞团舞蹈演员王丽丽的同事及

亲朋好友告诉她，在 月份的《亮丽》杂志第 期的封底上有以她

肖像做的广告。王丽丽找到该期杂志后，发现封底上果然有以其穿

着内衣的像片为背景做的“想你”内衣的广告，广告词为：这就是

想你的时候。此事传开后，王丽丽发现自己经常被周围人用异样的

眼光所注视，身心遭受了巨大的痛苦，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，

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于 月向人民法院年 起诉，要求被告

照相馆、销售公司停止侵害、赔礼道歉、赔偿其精神损失

经人民法院查明：《亮丽》杂志封底广告的背景照片的确使用

了王丽丽的照片，并且该张照片是由美人照相馆提供的。原来，

“想你”内衣销售公司为了增大销售量，提高经济效益，曾找到该

照相馆，以 元为代价要求其提供一张着“想你”内衣的照

片。由于当时没有合适人选，照相馆又应允了此事。恰好有一天，

天生丽质、身材苗条的王丽丽来美人照相馆照相，照相馆提出若王

丽丽同意着内衣照相，则为其提供艺术照的免费服务。在不知其中

有诈的情况下，她应允了此事。照相馆经销售公司同意后，把照片

转交该公司。销售公司在委托某广告公司设计广告和要求《亮丽》

杂志登出的以原告照片为背景做的广告时，未说明照片的

情况。

【法律问题】

在本案中，王丽丽的肖像权是否受到侵犯？本案所涉被告是否

应承担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？

【参考结论】

在本案中，王丽丽的肖像权受到了被告的非法侵犯，被告是应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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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承担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。

【法理、法律精解】

肖像是公民人身形象的客观再现，亦即通过摄影、绘画、雕

刻、雕塑、录像等造型艺术手段表现公民人身形象的艺术作品。我

条规定“：公民享有肖像权国《民法通则》第 ，未经本人同意，

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。”肖像权就是公民对在自己的

肖像上所体现的利益为内容的具体人格权，它具体包含肖像所体现

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内容的民事权利。在本案中，舞蹈演员王丽

丽的肖像权应受到法律保护，照相馆、销售公司在未经王丽丽同意

的情况下，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她本人的肖像。

肖像权的内容主要包括： 肖像制作权。即制作自己肖像的

决定权。也就是说，肖像权人可以自己制作肖像（如自拍、自画），

也可以委托他人制作肖像。他人欲制作肖像，须取得其本人或其法

定代理人同意，但是某些具有特定身份的公民在特定场合下，其肖

像制作权受到限制。 肖像使用权。即公民有权同意他人使用自

己的肖像，并取得适当的报酬。未经本人同意，任何人不得以营利

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，但是法律特殊规 肖像利定的应除外。

益的维护权。即对于恶意毁损、玷污、丑化公民肖像的行为，肖像

权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停止侵害，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。也就是

说，对于所有侵害肖像权的行为，肖像权人都有权向人民法院起

诉，要求人民法院保护自己的肖像利益，救济所受到的精神损害和

财产利益损害。

作为一般侵权行为，侵害肖像权应当具备侵权行为的四个构成

要件，即侵害行为、损害后果、侵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

系和加害人的过错。在司法实践中，下列行为通常被认为是侵害肖

像权的行为： 非法制作和拥有他人肖像。即未经本人同意，擅

自拍摄其照片、给受害人画肖像或者制作受害人的照片，均属于侵

侮辱、毁损他人肖像。例如，害肖像权的行为。 在肖像上进行

涂抹、歪曲、丑化肖像和故意毁损他人肖像，损害他人人格尊严，



第 13 页

应认为是侵害肖像权的行为。 未经本人同意利用他人肖像。例

如，未经他人同意将他人肖像用于营利性展览；未经他人同意将他

人肖像用于商业广告、促销活动；未经他人同意将他人肖像用于商

品、服务的标签或其他印制品等。总之，无论是否经本人同意，也

无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利用他人肖像，如果在利用过程中有侮辱、

丑化等情节，或者超出了本人同意的方式和范围，应认为是侵害肖

像权的行为。

构成侵害肖像权，侵权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。这种民事责任包

括停止侵害、消除影响、赔礼道歉、赔偿损失，其中既包括财产性

质的民事责任方式，如赔偿损失，也包括非财产性质的责任方式，

如赔礼道歉等。如果共同侵害他人肖像权的，就应承担连带责任。

由于肖像权是通过造型艺术再现人物外貌特征的视觉形象，因

而在一幅具体的肖像作品上，体现了两种权利，一是肖像人的肖像

权，二是作品制作人的著作权。当肖像人自己制作个人肖像时，这

两种权利归于一个人，不会有太大的冲突；但当他人制作肖像时，

这两种权利归属于两个不同的权利主体，因而这两种权利经常处于

矛盾的状态。对于 肖这种冲突进行化解应遵循两项基本原则：

像著作权的行使应 肖像著作权的行使，须依肖像服从肖像权；

著作人与肖像权人约定，即未经肖像权人同意，肖像著作权人展

览、复制、发表、出售的，肖像著作权人不得行使其对作品的著作

权。

案例 公民肖像权的法律保护

【案情摘要】

月 周年 岁日 ，其父王文即抱他，王刚满 去浪漫照

相馆拍生日照。摄影师感到王刚长相可爱，便与王文商议是否可以

另拍一张放于该馆橱窗陈列，王文应允，约定数日后来拍照。同年

月 日，该照相馆经过准备后，为王刚拍摄一张彩色头像，放

大后陈列于橱窗中，赠给王刚、王文数张小样。数月后，北京海淀

区某制糖公司生产“娃娃糖”，急需一儿童头像印制在糖盒上，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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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的价格买下王与浪漫照相馆商量，以 刚的照片，印制在糖盒

上 万只，至 月 年使 月，王刚用，共印 年 完毕，

之父王文发现其子的头像印于北京海淀区某制糖公司生产的糖盒

上，经询问，得知照相馆是非法转让，于是王文代理其子王刚向当

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
【法律问题】

被告浪漫照相馆和北京海淀区某制糖公司是否共同侵犯了原告

王刚的肖像权？责任如何承担？

【参考结论】

被告浪漫照相馆和北京海淀区某制糖公司共同侵犯了原告王刚

的肖像权，应承担连带责任。

【法理、法律精解】

当一种行为发生法规竞合而又只能选择一种法律后果的时候，

法理认为应当从有利于权利人的方面进行选择。肖像使用人非法转

让肖像使用权的行为，如果从违约责任方面考虑，应赔偿违约造成

的实际损失，而这种损失又是难以计算的；如果从侵权责任方面考

虑，则可按侵害肖像权的赔偿方法确定赔偿范围，效果要比前者为

优。况且，按违约责任考虑，还难以概括受转让使用人的行为及其

法律责任，而按侵权责任考虑，就可以将使用人和受转让使用人作

为共同侵权主体，一并确定民事责任。这不仅方便诉讼和审判，而

且也符合这种行为的本质特征，因此，尽管这种行为具有违约行为

的性质，但在实质上，仍然是侵害肖像权行为，应当按照侵权行为

处理，使用人和受转让使用人应当共同承担侵害肖像权民事责任。

在本案中，被告照相馆占有原告的肖像，但只可以使用而不得

处分。照相馆认为相是自己照的，有权对照片进行处分并收取报

酬，这只看到了肖像的版权，却不知道肖像权是归肖像权人所有。

同样，被告北京海淀区某制糖公司只知道出钱买照片，却不知照片

所反映的形象却是属于肖像权本人的，他人无权处分。双方的行为

构成了共同的侵害肖像权行为，应当承担连带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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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 法人名称权的法律保护

【案情摘要】

甲曾在原告公司担任经理，后来终止了承包合同，解除了甲的

经理职务；但甲却将原告公司的财务专用章私自带走。甲离开原告

公司以后，到某市文化局，经同意创办市文化娱乐中心。在进行工

商登记时，工商机关考虑本市有相同名称的企业，拟不予以注册登

记，甲见状，即称该公司已经撤销。工商机关承办人要正式文件，

甲即回去印制撤销原告企业名称的文件，盖上了私藏的原告公司财

务章，因而将被告单位予以注销。当工商年检时，原告申请换发营

业执照，工商机关以该公司已撤销为由拒绝办理，致使原告无法经

万元营，造成经济损失 。

【法律问题】

甲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害原告公司的法人名称权？经双方协商后

万元的经济损由甲赔偿原告 失是否合理？

【参考结论】

甲的行为已经构成侵害原告公司的法人名称权，经双方协商后

万元由甲赔偿原告 的经济损失是较为合理的。

【法理、法律精解】

确认侵害名称权的行为为侵权行为，并对侵权人责令承担侵害

名称权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，是民法保护名称权的基本方法。确定

侵害名称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，仍须具备侵权民事责任的一般构

成要件。在本案中，被告甲为达到为自己企业工商登记的目的，假

冒原告公司企业名称，发出该企业撤销的文件，给原告造成了重大

损害，影响了原告的正常经营活动，构成侵害法人名称权。被告的

主观心理状态是故意，完全出于恶意，对于造成的损害，应负损害

赔偿及相应的其他民事责任。

构成侵害名称权，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最主要的形式是赔偿损

失。根据侵害名称权行为的特点，其赔偿损失的基本方法包括以下

几种， 以受害人在名称权受到侵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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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期间的财产利益损失为标准，确定赔偿数额； 以侵权人在侵

权期间因侵权而获得的财产利益数额为标准，确定赔偿数额；

在受害人的财产利益实际损失或侵权人在侵权期间所获财产利益均

无法计算或不易计算时，可以采取综合评估的方法确定赔偿数额。

对本案在赔偿数额的计算上，原告企业规模较小，由于停止生产经

营活 万元，因此，赔偿范围即以此作为标准计算，动，减少收益

这也是按照我国商标法赔偿损失的第一种方法计算的，调解中达成

的其他几项协议也都是适当的。另外，被告还应负有停止侵害的责

任，使正在进行的侵害行为彻底终止，同时对其侵权行为所造成的

影响，应予以消除，权利人要求赔礼道歉的，还应当予以赔礼道

歉。

案例 死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

【案情摘要】

年，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周年，被告李定芳以《烟笼

鄱湖》为题创作了一部反映日寇侵略暴行的纪实性章回小说。该书

第四回《占康山山本收义子，受暴虐小儿吃踩瓜》在记述袁家豪这

个真实人物时写道：“那个领头欢迎（日寇）的袁姓地主，有个

岁的儿子叫袁家豪，生得个子不高，却身材粗大，矮墩结实有力。

他的五官也与别人不同，是个鸭子扁平鼻，铲鱼阔大嘴，突出金鱼

眼，蒲扇招风耳，腮下过早地露出了连鬓胡子的茸毛，一对粗黄的

当门獠牙常年露出唇外，村里人都说他是外国种，生得妖怪相⋯⋯

寇军官）对他更亲昵这时，山本 ，拍着比他矮一截的袁家豪的

肩膀说：‘你的相貌和我的相像，做干儿子的有，享福大大的，你

的情愿？’袁家豪倒是十分敏感，觉得大喜过望，忙不迭地双膝跪

下，连连磕了几个响头，嘴里不停地说：‘干爹，干爹，儿子这行

礼了’，山本十分高兴，迈着罗圈腿，进房拿出 根金条，数包东

洋糖塞给袁家豪当作礼物⋯⋯此后，袁家豪便吃住都同山本在一

起，一口一声‘干爹’，叫不绝口，山本也真拿他当作亲生儿子

⋯⋯直 年到 月，鬼子投降后，他只好回到老家康山，但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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怅惘地想着他的鬼子爹，时不时地咕噜几句日本话，流露一股眷恋

的情愫⋯⋯”同年 月，《烟笼鄱湖》经被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第

一版第一次印刷 册， 册，已销售被告李定芳运回

册， 册，已销售、赠阅、送评、被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留存

交流 册。该书出版后，《人民日报》以《中国民众抗战的真实

画卷》为题，刊登了述评，对该书的出版给予了肯定。原告袁新义

得知此书的内容后，即以上述记述篡改了其亡父袁家豪的家庭出

根金身，丑化了其父的长相，捏造了其父认日寇军官为干爹收受

条的事实，使用了侮辱、诽谤性言词，侵害了其亡父袁家豪的名誉

权，要求被告李定芳收回并声明 月 日，被告李年道歉。

定芳向原告袁新义写了“懊悔声明检讨书”，表示了歉意，并说明

写作源于与他人的交谈及自己的草率。此后，原告将该书第四回进

行了修改，删去了有关袁家豪的记述。被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根据

被告李定芳的要求，对改写部分进行了重新印刷、装订，同时停止

了该书的发行、销售、赠阅、送评，被告李定芳也用改写的书换回

了部分已售出的书。

月 日，袁新义以作者李定芳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年

为被告，向余干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诉称：《烟笼鄱湖》第四回

篡改了我父的家庭出身，丑化我父的长相，捏造了我父被日寇军官

收为义子及收受 根金条的事实及历史，严重侵害了我父及家人的

名誉权，给我家及亲人带来了精神痛苦和经济损失。要求被告改写

此书，赔礼道歉，恢复名誉，由李定芳赔偿经济损失 万元，由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赔偿经济和精 万元。神损失

【法律问题】

被告李定芳所著纪实文学《烟笼鄱湖》是否构成侵权？

．被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否构成侵权？

【参考结论】

被告李定芳所著纪实文学《烟笼鄱湖》构成侵权。

被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不构成侵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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